附件2

关于《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裁量因素积分制规则》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裁量因素积分制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自202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则》实施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规则》，对11类共133个行政处罚案件作出减轻处罚决定。《规则》的出台实施，对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起到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作用。《规则》试行1年期限届满前，我局对《规则》适用案件底数、案件类型、条款理解异议、存在问题等情况进行了摸底调研。为进一步优化减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用机制，切实提升执法精准度与公信力，根据调研实际情况，我局对《规则》进行了修改，形成了《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裁量因素积分制规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规则》第四条。修订稿删除了原《规则》第四条第二款“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根据本地区市场监管执法实际，调整《量化表》中适用本规则常见违法行为的范围。”的内容，并在第四条第一款中增加了“动态调整《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裁量量化表》”的规定。理由是：调研发现在实际执法工作中，由县区市场监管部门自行调整《量化表》中适用本规则常见违法行为范围的案例为零，且县区对调整增加违法行为的对应基础分值难以判断，执法裁量权风险较大，因此修订稿删除县区调整《量化表》适用规则常见违法行为的范围的权限。

（二）《规则》第五条。修订稿删除了原《规则》第五条第一款中“对无法赋分的，要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予以单独说明。”的内容，并将第二款“《量化表》应当作为执法案卷副卷的一部分归档保存。”的规定移动到第一款。理由是：原《规则》第五条第一款要求办案机构对无法赋分的案件要在终结报告中予以单独说明的规定，一方面增加基层办案机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规则》属于规范性文件，从效力层级上来说属于参照适用范围，建议删除该职责要求。

（三）《规则》第七条。部分执法人员对适用原《规则》第七条“裁量总分=基础分值+Ⅰ类+Ⅱ类+Ш类裁量因素对应分值”的公式时，提出：Ⅰ类和Ⅱ类裁量因素当事人是否需同时符合，如果仅有Ⅰ类或Ⅱ类裁量因素的情况下，能否适用该公式计算裁量总分的疑问。为进一步明确公式适用规则，修订稿《规则》第七条第二款增加“计算裁量总分，当事人应当至少符合Ⅰ类或Ⅱ类其中一项裁量因素，Ⅰ类和Ⅱ类裁量因素同时符合的，应当全部累加计算分值。”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公式适用规则。

（四）《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裁量量化表》。基础分一栏增加认证认可类，Ⅰ类裁量因素增加“1.10主动停止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目录未经认证的产品或者积极采取措施阻止列入目录未经认证的产品继续在市场上流通的”适用情形。理由：基层执法人员建议增加，属于市场监管领域监管职责范围，符合执法工作实际需求。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前期摸底调研过程中，有部分县（区）市场监管部门提出《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常见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裁量量化表》有多项裁量因素中使用“较短”“较小”“较少”等用语表述，认为界定模糊限难以把握。本次修订稿考虑到使用“较短”“较小”“较少”表述的裁量因素是否需要以具体数额、数值或形式进行量化仍需进一步考量论证，因此仍暂时保留此类表述，待下一步征求意见和研究讨论后再行修改。



